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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信息披露

１０

马永鸿

５３．７５０１ ６１０４０２１９５９０２０１ＸＸＸＸ

１１

王小午

４９．１８６４ ３２１０８８１９７８０３２５ＸＸＸＸ

１２

罗大军

４８．６７９４ １１０１０７１９７００６１８ＸＸＸＸ

１３

许东子

３９．５５２０ ２１０５２１１９７３０３１３ＸＸＸＸ

１４

钱露

３４．４８１２ ３４０４０３１９７５０７２４ＸＸＸＸ

１５

徐宪杰

３１．４３８８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２０１１９ＸＸＸＸ

１６

曾浩澜

３０．４２４６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７０１０１ＸＸＸＸ

１７

刘宝林

２８．３９６３ １１０１０３１９５８０１０７ＸＸＸＸ

１８

方波

２０．２８３１ ４２２３０２１９７７１１１７ＸＸＸＸ

１９

韩爱梅

２０．２８３１ ３２０２１１１９６６０９１０ＸＸＸＸ

２０

唐滨锋

１９．２６８９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８０５２６ＸＸＸＸ

２１

陈阳

１８．５５９０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８０６２５ＸＸＸＸ

２２

刘兴超

１８．２５４８ ２３０１０７１９７８０２０９ＸＸＸＸ

２３

田波

１７．２４０６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５０５０２ＸＸＸＸ

２４

张卫民

１３．１８４０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００８２１ＸＸＸＸ

２５

潘巍

１３．１８４０ １１０１０７１９７７１１１５ＸＸＸＸ

２６

陈建辉

１３．１８４０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５９０７２５ＸＸＸＸ

２７

顾慧娟

１２．６７６９ ３２０６２３１９７８０８１８ＸＸＸＸ

２８

田青

１２．５７５５ ６１０１１３１９６５０６１８ＸＸＸＸ

２９

吴铮

１２．３７２７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１０１３１ＸＸＸＸ

３０

关坚

１２．１６９８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４０５２１ＸＸＸＸ

３１

张小松

１２．１６９８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４０６２２ＸＸＸＸ

３２

籍亚晶

１２．１６９８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８３０７０３ＸＸＸＸ

３３

庞立纲

１２．１６９８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８２０１２３ＸＸＸＸ

３４

王艳红

１２．１６９８ ４２２３０１１９７７０５０８ＸＸＸＸ

３５

葛明珠

１２．１６９８ ３１０１０７１９８２１０１６ＸＸＸＸ

３６

张量

１１．１５５７ ３１０１１２１９７８０７２１ＸＸＸＸ

３７

夏萍

１０．６４８６ １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９２９ＸＸＸＸ

３８

蔡梅

１０．１４１５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７１１０３ＸＸＸＸ

３９

傅玉

１０．１４１５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６０９０７ＸＸＸＸ

４０

林妙琼

１０．１４１５ ３５０２０２１９７７０７１７ＸＸＸＸ

４１

朱静燕

９．６３４５ ３１０１１５１９７９１０２０ＸＸＸＸ

４２

张玉花

８．６２０３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１０６１７ＸＸＸＸ

４３

李群

８．１１３２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８０７１２ＸＸＸＸ

４４

丁小香

８．１１３２ ６１０２０３１９７３０９１１ＸＸＸＸ

４５

仇斌

８．１１３２ ３４２９０１１９７５１０１８ＸＸＸＸ

４６

游国政

８．１１３２ ５１０２２８１９７６１００２ＸＸＸＸ

４７

杜薇

７．７０７６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２１１１４ＸＸＸＸ

４８

贺文彬

７．０９９１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２０３２６ＸＸＸＸ

４９

邢婕

６．６９３４ １４２４３１１９７３０３０３ＸＸＸＸ

５０

袁德听

６．４９０６ ４１２３２３１９７８０３０１ＸＸＸＸ

５１

戴懿

６．０８４９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７６０２０９ ＸＸＸＸ

５２

易芳丽

４．５６３７ ４２０１０２１９７７１１２９ＸＸＸＸ

５３

贾树香

４．０５６６ ２２０２１１１９８０１２２４ＸＸＸＸ

５４

石春磊

３．０４２５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２０３１７ＸＸＸＸ

５５

高虹艳

３．０４２５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６０２２９ＸＸＸＸ

５６

蒋莉

２．８３９６ １１０２２１１９７５０５１９ＸＸＸＸ

５７

王迎秋

２．５３５４ ３２１１０２１９７５０９２０ＸＸＸＸ

５８

陈雯

２．５３５４ ５１０１０８１９７９０４０３ＸＸＸＸ

５９

周玉枝

２．５３５４ ４４０１１１１９７８１１２４ＸＸＸＸ

６０

田民友

２．４３４０ ６１０４２９１９７１０５１０ＸＸＸＸ

６１

刘晔

２．３３２６ ３６２４３０１９７８０９１５ＸＸＸＸ

６２

丁守祥

２．０２８３ １５０２０４１９７４０２２７ＸＸＸＸ

６３

施旭东

２．０２８３ ３２０６２３１９７８１０２４ＸＸＸＸ

６４

张涛

１．４１９８ １１０１０７１９８２０２２２ＸＸＸＸ

６５

刘颖

０．９１２７ １２０１１３１９７９０９１１ＸＸＸＸ

６６

王秀梅

０．５０７１ ２３０２０４１９７７０１１５ＸＸＸＸ

合计

１

，

９４０．３８００

有关中电器件总公司改制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标的公司历史沿革”相关内容。

（三）工会委员会控股及参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工会委员会除持有中电器件

１０％

股权外，未控股或参股其他公司。

（四）工会委员会业务发展情况与主要财务指标

工会委员会除持有中电器件

１０％

股权外，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也未编制财务报告。

三、关于交易对方的其它说明与承诺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由其中任何一方向本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承诺其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

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

与原件相符；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承诺其所持有的中电器件股权不存在出资不实、虚假出资以致于影响

本次交易实施的情况，保证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完整，确保其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不存在被司法冻结、为任

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的情况，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和法律瑕疵，也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导致产生前述权

益负担的协议、安排或承诺。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旅游业过去

１０

年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并呈现出

未来继续快速发展的势头。“十一五”期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７

，

６８６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

，

７００

亿元。 “十二五”期间，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预计

将达到

４０

，

１４４

元人民币， 我国旅游业总收入将达到

２．３

万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

１０％

。 据世界旅游组织

（

ＵＮＷＴＯ

）预测，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接待旅游入境人数可达

１．３７

亿人次。因此，

未来

５－１０

年将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旅游业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交通、游览、购物、娱乐等一系列服务，以及信息

查询、预订、分享、评价等信息服务。 随着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游客的需求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

观光、游览逐渐转向休闲、消费，对旅游过程的整体体验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司最初专注于旅游业中酒店行业的信息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客户需求的变化，旅游酒

店行业的信息化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

纵向上，酒店业信息化的新目标是在集成化基础上的协同化应用，即酒店通过互联网搭建统一的信

息应用平台，将客户、酒店、供应商、分销商等各方联为一个整体，以实现纵览全局的跨上下游、跨地区、实

时在线的、端对端数据无缝交换的业务协同运作，直接面向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横向上，酒店业信息化的新目标是在协同化基础上的集成化发展，即通过整合不同行业的信息应用

平台，将酒店、餐饮、商场等行业联接成为旅游业服务网络，以实现横跨旅游业各领域的客户、渠道、信息、

资源的全面共享，为顾客提供一体化服务。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全面整合了酒店行业信息化所需的前台管理系统（

ＰＭＳ

）、酒店餐饮信息系统

（

ＰＯＳ

）、酒店后台管理系统（

ＢＯ

）以及其他管理系统（

ＬＰＳ

、

ＣＲＭ

、

ＰＧＳ

等），使其融合为功能完整覆盖、技术

全面领先的石基数字饭店整体解决方案（

ＩＰ Ｈｏｔｅｌ

）。目前，石基数字饭店整体解决方案在中国酒店业处于

优势明显的领先地位，在

５

星级酒店市场占有率超过

９０％

，中高星级酒店客户数超过

５０００

家。

借助于公司在酒店餐饮信息系统中的产品和技术优势，公司顺势将其向社会餐饮业拓展，经过几年

的努力，公司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餐饮信息系统相对领先供应商，公司的多个品牌餐饮管理系统已经全面

覆盖了中国餐饮业的各种业态，目前有超过

１００００

家高档餐厅在使用公司的餐饮信息系统，在连锁餐饮和

高档中西餐厅信息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第一的地位。

基于在酒店和餐饮业信息系统的客户优势，公司建立了用于连接酒店信息系统与预订渠道的酒店在

线交易处理平台“畅联”和连接酒店和餐饮信息系统与银行信用卡收单系统的在线支付网关系统（银石

ＰＧＳ／ＳＯＦＴＰＯＳ

）， 目前畅联已经连接超过

２０

个国内外主要预订渠道和超过

１００００

家国内外酒店。 银石

ＰＧＳ／

ＳＯＦＴＰＯＳ

已经成功被中国

６

大商业银行全部采用。

通过畅联和

ＰＧＳ／ＳＯＦＴＰＯＳ

的成功推出，使得公司开始从基于物业的软件供应商向行业信息服务商转

型， 这一转型使得公司原来无法服务到的广大的低端酒店与餐厅也对公司的产品与服务产生了需求，而

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也将使得公司有可能将公司的信息服务延伸到整个酒店餐饮业甚至

整个旅游业。 这种信息服务即使面对低端客户也依然是一种专业的服务，使用者需要得到硬件安装协助

与使用培训，由于客户数量大、分布广、个体收益低等因素使得目前公司的直销方式不可能有效地提供这

些服务，而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分销网络是公司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能够实现上述目的的有效手段。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现金收购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中电器件是国内计算机周边设备

及消耗品、电子元器件主要分销商之一，是沟通上游生产厂商和下游用户的重要环节。 上游渠道方面，中

电器件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厂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是数十家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的中国总代理。 下游

渠道方面，中电器件拥有数千家经销商，在国内八大区域建立了销售及服务平台系统，销售、服务网络覆

盖全国大部份地级以上行政中心及部分县级行政中心。

通过购买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并成为其控股股东，公司将借助其上下游资源，并融合公司在行业信息

化领域的经验，发挥协同效应，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酒店餐饮业信息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拓展公司

产品与服务的应用领域。

（一）收购完成后中电器件将为公司信息化产品的市场扩展提供上下游渠道资源

公司目前的在高端和连锁酒店与餐饮业信息系统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但公司目前的直销模式在价

格、实施以及服务成本方面无法适用于广大的低端市场，必须通过各种代理和系统集成商提供本地化的

服务才能有效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中电器件目前业务的最终消费客户群与公司目前与未来业务发展的目

标客户群高度重合，收购完成后公司若能成功整合渠道资源并利用自身在软件开发与电子商务方面的优

势建立起网络型分销平台，公司的信息化产品与服务将有可能通过这一平台快速进入酒店与餐饮业的低

端市场。

在系统集成方面，借助中电器件的上游渠道优势，公司系统集成业务所需的收银机及周边设备采购

将得到有力保障，并可以通过集合采购，充分享受价格优惠及质量保障。 在售后服务方面，通过中电器件

的服务网络，公司将建立更加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二）收购完成后公司的中长期目标是将中电器件打造成商用信息化产品在线分销平台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致力于将中电器件打造成为广大系统集成商、软件开发商和软硬件服务商

提供一站式软硬件信息产品和服务采购的供应平台。 一方面，公司将利用中电器件自身的产品拓展能力

开拓旅游酒店业、餐饮娱乐业、商业零售业等整个消费行业信息化所需要的新产品代理，同时公司系统集

成业务采购所需要的大量软硬件产品的专业化提供商也将对接到新的平台，使得公司可提供交易的产品

种类数量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从下游看，公司及中电器件原有下游代理商和商业客户也将融合到新的

平台，并利用网络不断开拓新的渠道和客户资源。

第四节 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分别持有的中电器件

４５％

、

１０％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将成为中电器件控股股东。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

（二）交易价格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预评估情况，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中电器件净资产

采用资产基础法预估值约为

５．７６

亿元；以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

定，公司向深圳鹏博购买标的公司

４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８

亿元，公司向工会委员会购买标的公司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７６３．００

万元。

（三）期间损益

１

、公司与交易对方的约定

（

１

）从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间”），未经公司书面同意，交易对方不得

就标的资产（包括中电器件拥有的各重要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进行资产处置、对

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致标的资产对应净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

（

２

）过渡期间，交易对方承诺不会改变中电器件的生产经营状况，将保证中电器件根据以往惯常的方

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并保证中电器件在过渡期间资产完整，不会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标的资产的交割完成后

３０

日内，公司将委派人员对于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

益进行审核确认。

２

、与深圳鹏博关于期间损益的约定

如经公司审核确认未发生上述（

１

）、（

２

）项描述之情形，则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及损失均

由公司承担。

如公司认为存在上述（

１

）、（

２

）项描述之情形，则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

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项审计，在此种情况下，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

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与标的资产对应的中电器件的亏损由深圳鹏博在过渡期专项

审计报告出具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标的资产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中列示

的实际亏损金额，即中电器件的实际亏损金额乘以

４５％

。

３

、与工会委员会关于期间损益的约定

如经公司审核确认未发生上述（

１

）、（

２

）项描述之情形，则过渡期间产生的、与标的资产对应的中电器

件的收益或亏损归属由公司与工会委员会双方另行商议。

如公司认为存在上述（

１

）、（

２

）项描述之情形，则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

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项审计，在此种情况下，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

由工会委员会在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１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标的资产过渡期专

项审计报告中列示的实际亏损金额。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７８

，

９９８．６３

万元，中电器件营业收入为

１４０

，

２５４．５６

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

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 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中，石基信息拟以现金收购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合计持有的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不涉及上

市公司股权变动。本次交易完成后，李仲初先生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重组交易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代理销售计算机周边设备及消耗品、电子元器件、医疗设备等，

属于批发零售行业，本次交易不需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２

、交易对方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已分别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同意向本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中电器件

股份，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彩虹集团亦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深圳鹏博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深圳鹏博持有的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全部转让给石基信

息。

工会委员会下设职工持股会全体

６６

名财产份额持有人均书面说明与承诺，确认工会委员会理事会向

职工持股会提出的转让中电器件

１０％

股权的申请，同意工会委员会向石基信息转让中电器件

１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中电器件召开第二届股东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同意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转让其持

有的

４５％

、

１０％

中电器件股权，彩虹集团放弃优先购买权。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１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完成后，尚需经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六、《资产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公司与深圳鹏博签署了《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鹏博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之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根据《合作备忘录》，深圳鹏博拟向公司出让其所持

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交易价格为以双方认可为本次交易为目的聘请的具有合格资质的评估机构确定的中

电器件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由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正式协议签署之

日起三个月内，若公司谋求受让中电器件股东工会委员所持有的中电器件

１０％

的股权，深圳鹏博将协助

公司确保上述交易。《合作备忘录》对双方无法律约束力，双方就本次交易继续推进合作，须签订具有法律

效力的正式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分别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标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交易对

方

深圳鹏博 工会委员会

合同名

称

《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

议

》

《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之

资产购买协议

》

合同主

体

石基信息

、

深圳鹏博 石基信息

、

工会委员会

交易标

的

深圳鹏博持有的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 工会委员会持有的中电器件

１０％

股权

交易价

格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７６３

万元

支付方

式

（

１

）

石基信息在

《

资产购买协议

》

签订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将

１

，

５００

万元定金支付至

深圳鹏博指定账户

，

上述定金将在协议生

效后冲抵交易价款

；

（

２

）《

资产购买协议

》

生效之日期

１０

个

工作日内且石基信息收到深圳鹏博要求付

款的书面文件

（

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办理

资产交割所需的材料清单以及材料复印

件

）

后支付

９

，

０００

万元

（

包括前期支付的定

金

，

当期实际支付

７

，

５００

万元

）。

（

３

）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１５

日内支付

剩余款项

。

（

１

）《

资产购买协议

》

生效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

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５０％

；

（

２

）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１５

个工作日

内支付剩余款项

。

（二）资产过户

全部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应于《资产购买协议》生效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三）合同生效时间和条件

《资产购买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深圳鹏博、工会委员就本次交易已取得其内部决策

程序等相关的批准和授权；

２

、石基信息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３

、中电器件股东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４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５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批复。

（四）违约责任

１

、深圳鹏博

（

１

）若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资产购买协议》无法生效，或《资产购买协议》无法履行，或《资产购

买协议》须终止，深圳鹏博须在导致《资产购买协议》无法生效、无法履行或终止的情形发生之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将石基信息交付的定金全部返回，双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

２

）《资产购买协议》生效后，若因石基信息原因导致深圳鹏博无法依据《资产购买协议》之约定完成

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石基信息将仍然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日后

１５

日内履行交易价款支付等相关义务，

但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

３

）除上述约定的情形外，如石基信息因自身原因未按《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支付约定的标的资产

交易价款，石基信息将按逾期付款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深圳鹏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双方仍负

有继续履约的义务，且石基信息已支付的定金仍可作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

４

）如深圳鹏博因自身原因未按《资产购买协议》约定如期办理标的资产交割，深圳鹏博将按逾期办

理天数以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石基信息支付违约金，但双方仍负有继续履约的义务。

（

５

）除上述之约定的情形外，若因深圳鹏博自身原因导致《资产购买协议》无法生效，或无法履行，或

违反《资产购买协议》项下的承诺及约定，或无正当理由终止《资产购买协议》的，深圳鹏博应向石基信息

双倍返回上述定金；若损失超出双倍定金金额，深圳鹏博还应就超出部分向石基信息予以相应赔偿。

（

６

）如深圳鹏博未向石基信息为本次交易为目的聘请的中介机构所作尽职调查的核查范围内，就相

关事项作出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任何于石基信息尽职调查过程中未向石基信息及其所聘请中介机构

披露的与标的资产对应的有关中电器件的经营性及非经营性负债均应由深圳鹏博承担；若因此而导致石

基信息解除《资产购买协议》的，深圳鹏博应依据上一条之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２

、工会委员会

（

１

）若非因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资产购买协议》无法生效，或《资产购买协议》无法履行，或《资产购

买协议》须终止，双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

２

）《资产购买协议》生效后，若因石基信息原因导致工会委员会无法依据《资产购买协议》之约定完

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石基信息将继续按《资产购买协议》约定履行交易价款支付等相关义务，但无需

承担违约责任。

（

３

）除上述约定的情形外，若双方因其自身原因违反《资产购买协议》项下的承诺及约定，或无正当理

由终止《资产购买协议》的，石基信息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若因工会委员会自身原因导致《资产购买协议》无法生效，或无法履行，或违反《资产购买协议》项下

的承诺及约定，或无正当理由终止《资产购买协议》的，工会委员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４

） 如工会委员会未向石基信息为本次交易为目的聘请的中介机构所作尽职调查的核查范围内，就

相关事项作出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任何于石基信息尽职调查过程中未向石基信息及其所聘请中介机

构披露的有关中电器件的经营性及非经营性负债均应由工会委员会承担；同时应依据上一条之约定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本次重组中，上市公司石基信息支付现金购买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中电器件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

产总额为

６１

，

２７８．５８

万元（未经审计），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

例为

４０．１８％

，未达到

１００％

；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不发生变化，因此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八、深圳鹏博交易价格较预评估值存在折价的主要原因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预评估情况，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中电器件净资产

采用资产基础法预估值约为

５．７６

亿元，对应深圳鹏博所持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的价值约

２．５９

亿元，而最终交

易价格确定为

１．８

亿元，较预评估值折价

３０．５６％

。

公司与深圳鹏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价格是以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

原则进行协商，并结合深圳鹏博自身原因等因素最终确定的，具体分析如下：

１

、深圳鹏博为中电器件参股股东，对其不具有控制能力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深圳鹏博受让深圳瑞达升所持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成为中电器件参股股东。 深圳鹏博入

股中电器件，除享有正常的股东权利外，对中电器件既无控制权，亦不实质介入公司的经营决策，仅通过

参与制定对中国器件经营管理团队的总体业绩考核指标来考核经营管理团队的工作完成情况。

２

、深圳鹏博对中电器件的投资已实现较大的投资收益

本次股权转让款为

１．８

亿元，较深圳鹏博

８

，

７３１．７０

万元的入股成本已增值

９

，

２６８．３

万元，投资增值幅度

高达

１０６．１４％

，已实现较大的投资收益。

３

、本次股权交易以现金支付且支付条款较为优厚

本次股权交易价款全部采取现金方式支付，支付条款较为优厚。在公司与深圳鹏博达成的《资产购买

协议》中，对购买价款的支付约定如下：（

１

）石基信息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

１

，

５００

万元定金支

付至深圳鹏博指定账户，上述定金将在协议生效后冲抵交易价款；（

２

）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且石

基信息收到深圳鹏博要求付款的书面文件（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办理资产交割所需的材料清单以及材料

复印件）后支付

９

，

０００

万元（包括前期支付的定金，当期实际支付

７

，

５００

万元）；（

３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１５

日内支付剩余款项。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价格是以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协商，并结合

深圳鹏博自身原因等因素最终确定的。 交易价格虽较预评估值有所折价，但交易价格的确定系交易双方

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合计持有的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９

，

４０３．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７５３１８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Ⅲ

类

：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

医用光学器具

、

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

；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

医用激光仪器设

备

；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

医用磁共振设备

、

医用

Ｘ

射线设备

；

医

用

Ｘ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

；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

意外循

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

Ⅱ

类

：

物理治疗及健康设备

；

体外检验分

析器

；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的经营

；

批发预包装食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子元器件

、

设备

、

专用材料

、

电子产品及

应用产品的设计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售后服务及维修

；

进出口

业务

；

五金交电

、

通讯器材

、

一般化工材料

、

办公用品及设备

、

服装

、

百货的销售

；

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信

息服务

；

物业管理

。

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中电器件前身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是经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国

防工业办公室批准成立，主要生产经营各种类型的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的全国性工业公

司。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９

日，电子工业部出具《关于将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划归彩虹电子集团公司管理的通

知》（电子运【

１９９５

】

３１３

号），将中电器件总公司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划归由彩虹电子集团管理。

（一）中电器件总公司改制为中电器件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国资委出具《关于彩虹集团公司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总体方案的批

复》（国资分配【

２００４

】

５６１

号），同意将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纳入改制范围。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彩虹集团出具《关于对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彩团企管【

２００６

】

５０

号），原则同意《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改制方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根据上述改制方案，彩虹集团分别与北京艾路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

工业总公司工会委员会签署了《企业国有股权转让协议》，向其分别转让所持中电器件总公司

４５％

、

１０％

的

股权。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中电器件总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整体改制为有限公司，改制后公司名称为中

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９

，

４０３．８

万元，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彩虹集团公司

８

，

７３１．７ ４５％

２

北京艾路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７３１．７ ４５％

３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工会委员会

１

，

９４０．４ １０％

合 计

１９

，

４０３．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建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１５８

号），

对上述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了验证。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国家工商总局向中电器件换发了注册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该证照记载，公司名称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法定代表

人为陈丽华，注册资本为

１９

，

４０３．８

万元。

（二）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北京艾路浦与深圳市瑞达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北京艾路浦将

其持有的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转让予深圳瑞达升，转让价款为

９

，

１０１．５５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电器件召开第一届股东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同意北京艾路浦将其所持公司

４５％

的股权转让予深圳瑞达升，彩虹集团公司和工会委员会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

日，中电器件就上述相关事项进行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

至此，中电器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彩虹集团公司

８

，

７３１．７ ４５％

２

深圳市瑞达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８

，

７３１．７ ４５％

３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１

，

９４０．４ １０％

合 计

１９

，

４０３．８ １００％

注：根据彩虹集团工会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出具的《关于成立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请示的

批复》（彩团工【

２００６

】

２４

号），中电器件总公司工会委员会办理了更名手续，名称变更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工会委员会取得北京市总工会签发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三）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中电器件第二届股东会第五次会议同意深圳瑞达升将其所持公司

４５％

的股权转让

予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彩虹集团公司和工会委员会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４

日，深圳瑞达升与深圳鹏博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深圳瑞达升将其持有的中电器

件

４５％

股权转让予深圳鹏博，转让价款为

８

，

７３１．７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中电器件就以上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至此，中电器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彩虹集团公司

８

，

７３１．７ ４５％

２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

，

７３１．７ ４５％

３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１

，

９４０．４ １０％

合 计

１９

，

４０３．８ １００％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三、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中电器件注册资本为

１９

，

４０３．８

万元，其中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彩虹集团分别持

有中电器件

４５％

、

１０％

、

４５％

的股权，中电器件股权结构如下：

四、标的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

１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中电器件拥有的主要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

人

房产证号 座落 终止日期

面积

（

平方

米

）

地类

他项

权利

１

中电器

件

京海国用

（

２００７

出

）

第

４２５７

号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

路甲

６５

号

－Ａ

２０５７

年

３

，

６２１．９３

办公 抵押

２

中电器

件

武昌国用

（

商

２００７

）

第

０９８５８

号

武昌区中南路街中

南路

７

号

２５

层

Ａ０１

号

２０４３．６．３０ ３．７９

其他商

服用地

无

３

中电器

件

武昌国用

（

商

２００７

）

第

０９８５６

号

武昌区中南路街中

南路

７

号

２５

层

Ａ０２

号

２０４３．６．３０ ２．９３

其他商

服用地

无

４

中电器

件

武昌国用

（

商

２００７

）

第

０９８５７

号

武昌区中南路街中

南路

７

号

２５

层

Ａ０２－１

号

２０４３．６．３０ ２．９３

其他商

服用地

无

注： 上述第

２

、

３

、

４

项土地使用权为 “武房权证昌字第

２００７０１０２８１

号”、“武房权证昌字第

２００７０１０２７８

号”、“武房权证昌字第

２００７０１０２７７

号”房产的共用分摊土地使用权。

２

、房屋所有权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中电器件目前拥有的主要房屋所有权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证编号 房屋坐落

面积

（

平方米

）

所有权

人

规划用

途

他项权

利

１

Ｘ

京房权证海其字第

０２２６７２

号

北京复兴路甲

６５

号

－

Ａ

１１

，

６５５．０４

中电器

件

办公 抵押

２

西安市房权证碑林区字

第

１１００１０６０２０ＩＩＩ－１２＿１－

１１－１１８１３～１

号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

街中段

１１

幢

１

单元

１１８１３

室

１１１．５８

中电器

件

办公 无

３

西安市房权证碑林区字

第

１１００１０６０２０ＩＩＩ－１２＿１－

１１－１１８１４～１

号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

街中段

１１

幢

１

单元

１１８１４

室

１１６．７９

中电器

件

办公 无

４

武房权证昌字第

２００７０１０２８１

号

武昌区中南路

７

号

２５

层

Ａ０１

号

９２．９４

中电器

件

办公 无

５

武房权证昌字第

２００７０１０２７８

号

武昌区中南路

７

号

２５

层

Ａ０２

号

７１．７９

中电器

件

办公 无

６

武房权证昌字第

２００７０１０２７７

号

武昌区中南路

７

号

２５

层

Ａ０２－１

号

７１．７９

中电器

件

办公 无

７

深房地字第

３０００６４１６２２

号

深圳世贸广场

Ａ

座

３４０７

１７１．０２

中电器

件

办公 无

８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３０６１０

海口市机场西路大天

花园

１３－３－２０１

７２．１２

中电海

南

住宅 无

９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３０７１７

海口市机场西路大天

花园

１３－３－３０１

７２．１２

中电海

南

住宅 无

１０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３０７１６

海口市机场西路大天

花园

１３－３－４０１

７２．１２

中电海

南

住宅 无

１１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３０７１５

海口市机场西路大天

花园

１３－３－５０１

７２．１２

中电海

南

住宅 无

１２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２２４３１

海口市机场东路

３０

号

天福新村

６－４０１

９６．８６

中电海

南

住宅 无

１３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２２４３３

海口市机场东路

３０

号

天福新村

６－４０２

９６．８６

中电海

南

住宅 无

１４

无房产证编号

荃湾白田霸街

５－１２

号

嘉力工业中心

Ａ

座

９

楼

１２

室

６８２．００

平方呎

香港精

模

办公 抵押

１５

无房产证编号 太古城东山阁

５

楼

Ｇ

室

８０２．００

平方呎

香港精

模

住宅 抵押

１６

无房产证编号 鹰君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２

室

１

，

６４１．００

平方

呎

香港精

模

办公 抵押

注：上述第

１４

、

１５

、

１６

项房产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３

、正在办理权属证明的土地和房产

除上述土地使用权外，中电器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京地出【合】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５

号），约定受让位于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面积为

１０９．０３

平米的土

地，土地出让价格

２６５．５７４

万元。中电器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向北京市国土局全额缴纳了上述土地出让金。

在上述土地之上，中电器件有一座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建筑面积为

１

，

３２７．８７

平方米，目前用于

对外出租。

上述土地及房产虽暂未取得权属证明，但目前用于对外出租，且土地及房产面积占中电器件全部土

地房产面积比例较低，不影响中电器件正常经营。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中电器件正在办理上述土地及房产的权属证明，预计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披露前办理完毕，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障碍。

４

、商标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中电器件共取得

３３

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注册号

／

申请号 类号 有效期限截止日

１ ３４５８４２４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２ ３４５８４２６ ３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３ ３４５８４２７ ４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４ ３４５８４２８ ３７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５ ３４５８４２９ ４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６ ３４５８５８０ ３５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７ ３４５８５８１ 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８ ３４５８５８２ 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９ ３４５８５８３ 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１０ ３４５８４３０ ３７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１ ３４５８４３１ ３９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２ ３４５８４３２ ２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３ ３４５８４３３ ９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４ ３４５８４３４ 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１５ ３４５８４３５ ４２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６ ３４５８４３６ ３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７ ３４５８４３７ ４３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１８ ３４５８４３８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１９ ５４４８００ ２８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 ５４５４７２ ９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２１ ３２１７１７３ ４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２ ３２１７１７４ ３７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３ ３２１７１７５ ３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２４ ３２１７１７６ ９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５ ６６３５７０９ 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６ ６６３５７２０ ４３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７ ６６３５７２１ ４２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８ ６６３５７２３ ３７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２９ ６６３５７２４ ３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３０ ６６３５７２５ ２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３１ ６６３５７２６ １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３２ ６６３５７２７ １１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３３ ６６３５７２８ ９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五、标的公司直接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情况

１

、标的公司主要子公司盈利情况

标的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主要源于母公司营业收入， 子公司中营业收入占比较大的为香港精模。

最近三年，标的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盈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中电器件

（

母公司

）

营业收入

１２０

，

２８４．９８ １２３

，

１０６．６１ １２６

，

５８７．４２

净利润

２

，

６０７．０１ ２

，

５０４．９８ ３

，

３１７．７９

香港精模

营业收入

２１

，

７７４．８０ ２１

，

７９９．５１ １９

，

１４２．８０

净利润

８９４．２３ ７４７．１９ １

，

１１９．４１

其他子公司合计

营业收入

５

，

８５２．３９ ４

，

８５９．９８ ５

，

００２．１９

净利润

１３０．１２ ３１．６４ ３８．１９

中电器件

（

合并

）

营业收入

１４０

，

２５４．５６ １４３

，

０２７．９７ １４３

，

１２７．０９

净利润

３

，

６１３．４４ ３

，

２０９．９８ ２

，

９９２．０２

２

、标的公司直接控股及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中电器件直接控股及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１

）中电创新

公司名称 北京中电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１０２２８００１６２３６４７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王刚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５

号楼

６

层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电子机械产品

（

不含电子游戏机及零部件

）。

一般经营项目

：

技术开发

、

技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基础软件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

理

；

组装计算机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电子产品

，

机械设备

、

通讯

设备

、

针纺织品

、

服装

、

鞋帽

、

厨房用具

、

卫生间用具

、

日用杂货

、

化妆品

、

卫

生用品

、

文化用品

、

玩具

、

照相器材

、

家用电器

。 （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

外

）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２

）香港精模

公司名称

ＫＩＮＧＷＳＥＬＬ ＭＯＵＬ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

登记证号

０７３２１５５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港币

注册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２３

号鹰君中心

１８０２

房间

主营业务 模具生产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３

）中电海南

公司名称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海南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３８９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赵阳

注册地址 海口市机场东路三十号天福新村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

（

三包

），

电子产品

，

电子设备

，

电子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电产品

（

不

含汽车

），

进出口业务按

（

１９９３

）

琼贸企业审字第

Ｃ１７１

号文核准目录经营

，

轻

工产品

，

化工产品

（

专营除外

）、

矿产品

（

专营除外

），

土特产品

，

工艺品

，

汽车

配件

，

建材

。 （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４

）中电厦门

公司名称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厦门公司

注册号

３５０２０４１００１５８０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毅儿

注册地址 莲花新村冶金电子大厦九层

经营范围

１

、

批发

、

零售电子产品

、

家用电器

、

机械设备

（

单机

）、

轻工产品

、

化工产品

（

化学危险品除外

）、

五金矿产品

；

２

、

电子器件系统工程的技术开发咨询和

服务

；

３

、

批发交电

、

电子器材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仪器表盘

、

微波灶

、

红外

烤箱

、

太阳能集热器

。 （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

目

，

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５

）凯利德智

公司名称 北京凯利德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２５１１９１０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陈毅儿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Ａ５

号楼

３

层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技术开发

、

技术推广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基础软件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

理

；

计算机维修

；

销售计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电子产品

、

机械设备

、

通讯

设备

、

五金

、

交电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

未取

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

持股比例

１００％

（

６

）中电利德

公司名称 北京中电利德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５４３８８７３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丽华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５

号楼

５

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培训

；

基础

软件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处理

；

计算机维修

；

销售计

算机

、

软件及辅助设备

、

电子产品

、

机械设备

、

通讯设备

、

五金

、

交电

、

化工产

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文化用品

、

体育用品

、

日用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

持股比例

５１％

（

７

）垅运照明

公司名称 深圳市垅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２７９０８５５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丽华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民兴工业区

４

号厂房

１－６

楼

（

５０１

除外

）

经营范围

电子镇流器

、

电子产品

、

照明产品的技术开发

、

生产和销售

；

自有房屋租赁

；

国内贸易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机前

须批准的项目除外

）

持股比例

３５．７１４％

（

８

）京宝实业

公司名称 深圳京宝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９２４７１２３－６

注册资本

５１７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１７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穆俊中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宝丽路京宝公司大楼

经营范围

产销各类电子产品

（

包括家用电器

）、

通讯设备

；

购销机械设备

、

化工原料

、

五金矿产

、

土特产品

、

照相器材

、

建材

、

文化用品

、

汽车配件

。

持股比例

４０％

（

９

）北方电子

公司名称 天津市北方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８５２

注册资本

３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田骥

注册地址 南开区天津大学新园村

１３－２－５０１

经营范围

电子元器件

、

高频电子热合机

、

家用电子产品

、

家用电器

、

电工器材

、

电讯器

材

、

电子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

文化办公用机械

、

五金工具

、

仪器仪表

、

办公用

品批发兼零售

；

自有房屋租赁

、

软件开发

、

劳务服务

、

信息咨询

（

限经营范围

内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据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

有专项经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持股比例

２３．７３％

（

１０

）西航远征

公司名称 西安航天远征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６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７７０３

注册资本

８

，

２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８

，

２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法定代表人 李斌

注册地址 西安市航天基地

０６７

大院

２

区

Ｂ

幢

２１４

号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热能燃烧工程产品

、

非标设备

、

成套设备

、

流体控制系统产

品

、

特种泵阀

、

汽车零部件

、

橡塑密封件

、

传感器及测控技术与产品

、

环保节

能技术产品

、

节水技术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安装调试

，

售后服务

；

大气

污染防治工程施工

、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

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

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持股比例

１．４６％

（

１１

）华汕电子

公司名称 汕头华汕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２０

注册资本

１８３７３．４３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８３７３．４３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炼克

注册地址 汕头市兴业路

２７

号

经营范围

电子元件

、

电子器件的制造

、

加工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仪

器仪表

、

五金

、

交电

、

化工原料

（

化学危险物品除外

）、

纺织品

、

百货

、

陶瓷制

品的销售

；

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

、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进口

；

本企业生

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备品备件

、

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

（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

）；

本企业进料加工

和

“

三来一补

”。

持股比例

１．８５３％

六、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

１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中电器件的主营业务为代理销售计算机周边设备及消耗品、电子元器件、医疗设备等，是国内领先的

分销综合服务商。

中电器件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厂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是数十家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的中国总代

理，为爱普生（

ＥＰＳＯＮ

）、日本富士

－

施乐（

Ｆｕｊｉ Ｘｅｒｏｘ

）、美国利盟（

ＬＥＸＭＡＲＫ

）、日本松下（

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

）、日本

东芝（

ＴＯＳＨＩＢＡ

）、荷兰飞利浦（

ＰＨＩＬＩＰＳ

）以及德国西门子（

ＳＩＥＭＥＮＳ

）等世界知名品牌，提供在中国大陆的

分销综合服务。

中电器件拥有数千家经销商，在国内八大区域建立了销售及服务平台系统，销售、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大部份地级以上行政中心及部分县级行政中心。 公司分销的整机包括打印机、扫描仪和打印机与扫描仪

的一体机，分销的耗材包括墨水、分仓、硒鼓和打印纸，分销的元器件包括晶体振荡器、

ＧＰＳ

用模块、备时电

池、摄像头类芯片等。

２

、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构成

中电器件营业收入包括以分销计算机周边设备及消耗品、电子元器件、医疗设备等产品收入为主的

主营业务收入，以及由房屋出租业务收入、代理服务业务收入组成的其他业务收入。

（

１

）最近三年，中电器件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８

，

１１３．５７ １４１

，

２１５．４１ １４１

，

６６９．６４

其他业务收入

２

，

１４０．９９ １

，

８１２．５６ １

，

４５７．４５

其中

：

房屋出租业务收入

１

，

０９２．４９ １

，

１０７．０２ ９９７．６０

代理服务业务收入

１

，

０４８．５０ ７０５．５４ ４５９．８５

营业收入

１４０

，

２５４．５６ １４３

，

０２７．９７ １４３

，

１２７．０９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９８．４７％ ９８．７３％ ９８．９８％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最近三年，中电器件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９８％

以上，主营业务十分突出。

（

２

）最近三年，中电器件营业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２６

，

８５４．０４ １３０

，

８０２．３８ １３２

，

１９８．９４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３１．３３ １３１．３３ １９３．４９

其中

：

房屋出租业务成本

１３１．３３ １３１．３３ １１８．５９

代理服务业务成本

－ － ７４．８９

营业成本

１２６

，

９８５．３８ １３０

，

９３３．７２ １３２

，

３９２．４２

主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９９．９０％ ９９．９０％ ９９．８５％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最近三年，中电器件主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均在

９９％

以上，与其营业收入结构相符。

（

３

）最近三年，中电器件毛利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

１１

，

２５９．５３ １０

，

４１３．０３ ９

，

４７０．７０

其他业务毛利

２

，

００９．６６ １

，

６８１．２３ １

，

２６３．９６

其中

：

房屋出租业务毛利

９６１．１６ ９７５．６９ ８７９．０１

代理服务业务毛利

１

，

０４８．５０ ７０５．５４ ３８４．９６

毛利合计

１３

，

２６９．１８ １２

，

０９４．２５ １０

，

７３４．６７

主营业务毛利占毛利合计的比例

８４．８５％ ８６．１０％ ８８．２３％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最近三年，中电器件主营业务毛利占全部毛利的比例均在

８４％

以上，表明其毛利的主要来源为主营

业务。

（

４

）最近三年，中电器件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率

８．１５％ ７．３７％ ６．６９％

其他业务毛利率

９３．８７％ ９２．７５％ ８６．７２％

其中

：

房屋出租业务毛利率

８７．９８％ ８８．１４％ ８８．１１％

代理服务业务毛利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３．７１％

整体毛利率

９．４６％ ８．４６％ ７．５０％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房屋出租业务毛利率较高，主要系公司房屋账面价值以历史成本计量，导致房屋出租业务的成本（主

要为出租房屋的折旧金额）较低所致。

综合以上数据表明，最近三年，中电器件主要收入与主要毛利均来源于主营业务，主营业务十分突

出。

（二）标的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６１

，

２７８．５８ ６３

，

５７８．１７ ５９

，

４５９．２４

总负债

３２

，

６４０．８３ ３７

，

１０３．８４ ３３

，

１３７．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

２８

，

１４７．７５ ２６

，

４７４．３４ ２６

，

３２１．９６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８

，

６３７．７５ ２６

，

４７４．３４ ２６

，

３２１．９６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４０

，

２５４．５６ １４３

，

０２７．９７ １４３

，

１２７．０９

利润总额

４

，

６６８．１０ ３

，

９０３．７０ ４

，

０３５．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６１３．４４ ３

，

２０９．９８ ２

，

９９２．０２

净利润

３

，

６１３．４４ ３

，

２０９．９８ ２

，

９９２．０２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以上数据表明，标的公司最近三年盈利能力良好，经营状况比较稳定。

七、标的公司预估值及定价

（一）标的公司预估值及定价

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中电器件净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预估值约为

５．７６

亿元，较中电器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增值约

３．２７

亿元，增值率约为

１３１．２８％

。 增值主要原因为中电器件房产及长期股权投资

增值所致。 目前相关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以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公司向深圳鹏博购买标的公司

４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８

亿元，公司向工会委员会购买标的公司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７６３．００

万元。

（二）评估假设

此次评估采用下列评估假设：

１

、基本假设

（

１

）持续经营假设。 本次评估假定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且企业持续经营。

（

２

）公开市场假设。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物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

评估基准日的国内价格水平为依据。

（

３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资源利用、能源、环保等法律、法规、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行业不发生大规模的技术革新。

（

４

）中电器件所处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

５

）中电器件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以及行业技术水平无重大变化。

（

６

）中电器件有关或有事项、诉讼事项、期后事项等重大事项披露充分，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明

确，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合法有效。

（

７

）本次评估不考虑与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有关系的其他抵押、质押、担保、或有资产、或有负

债等事项基准日后可能发生的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

８

）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范围以外的法律问题，也不考虑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市场变化情况对评估

结论的影响。

（

９

）无其他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２

、特殊假设

（

１

）中电器件未来管理团队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

２

）中电器件未来经营年限内持续经营，仍以许可经营范围内的商品代理分销业务为其主要经营业

务。

（

３

）中电器件未来经营年限内，能够合法取得现有产品品牌代理权。

（

４

）中电器件在未来经营期内其主营业务结构、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仍保持最近几年的状态持续，

而不发生较大变化。 不考虑未来管理层、经营策略和追加投资以及商业环境的变化。

（

５

）在未来的经营期内，中电器件的营业和管理等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

仍将保持其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持续，并随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同步变动。

（

６

）未来经营年度内，企业仅为持续经营需对现有生产或经营设施、设备等生产能力进行更新，无其

他扩张性资本性支出。 该部分支出等额于其对应资产的折旧，即以其折旧回收维持再生产。

（

７

）本次评估设定企业未来能够通过融资渠道取得借款，维持基准日的资本结构不发生改变。

（

８

）本次评估假定公司未来年度内不分配当期利润，该利润留成作为下一年度的营运资本增加额的

来源。 同时，运营资本增加额与运营规模同步变化。

（三）评估方法

本次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选择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预评估结论。

１

、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

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对资产而言，即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项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

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

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此次预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基本算式为：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成新率

２

、收益法

收益法是运用适当的折现率或资本化率，将未来的纯收益折算为现值的估价方法。 具体可采用净利

润折现、自由现金流折现或未来收益资本化等方法。

收益法的基本模型为：

E=B-D

式中：

Ｅ

：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价值；

Ｂ

：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Ｄ

：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其中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资产及负债、溢余资产的价值；

，为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

Ｐ

的计算公式中：

Ｒｉ

———评估对象未来第

ｉ

年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ｒ

———折现率；

ｎ

———被评估单位的未来经营期。

（四）净资产预评估值较账面价值增值幅度较大的原因

本次评估净资产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价值

２４

，

９１７．８９

万元（未经审计），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

日，预评估值

５７

，

６３０．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２

，

７１２．１１

万元，增值率

１３１．２８％

。

(上接A41版)

(下转A43版)


